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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長照保險是近年來台灣相當受到關注的議題，由最早宣布的2011年正式上路，延到

2013開始推動，到最近的期待2016年執行。遲遲無法定調的原因除了各界均關心此一議題

外，也因為長照保險並不單單是照顧服務使用如此單純的問題，其影響到更多社會鉅視層

面。因此成為各界的焦點也帶來了諸多的研究與討論。本文首先介紹長照保險的內涵以及其

代表的意義，透過比較其與現行長照福利的異同，進而分析歸納我國如推行長照保險，可

能會面臨哪些議題與挑戰。以圖在相關政策推行之前，可以提供更多的反思，進而研究可能

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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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我國推動長照保險與其可能帶來的挑戰

方敬綸　劉淑娟＊

前　　言

高齡化社會的來臨是世界上開發國家在本

世紀所面臨最重大的社會變遷現象之一，我國

65歲以上的人口亦早在1994年時便超過7%，

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為了因應高齡化社會伴

隨而來的各種社會福利與健康照顧問題，政府

推行了一系列的健康照顧與社會福利制度，其

中自2008年起推動的十年長期照顧計畫便是為

了因應失能者長期照顧需求所產生的長照相關

福利制度，在今天已經是我國使用普及率與涵

蓋人數最高的福利服務項目之一。但由於我國

高齡化的速度極快，長照需求人口逐年顯著成

長。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十年長照計畫做為以

國家稅收為主要財務支出來源的社會福利制度

（social welfare），其財務支出終有無法負擔的

一天。因此，社會保險色彩濃厚的長照保險便

是近年來各開發國家寄予眾望的解決方案。德

國、日本、荷蘭、韓國均先後推動長照保險

制度，我國也在2011年通過長期照護服務法草

案，行政院長照保險籌備小組宣布希望長照保

險能夠在2016年正式上路，以面對日益增加的

長照需求。但究竟長照保險有甚麼樣的特性？

與我國現行十年長照計畫有甚麼不同？在推行

上又有可能遇到甚麼樣的問題？是我們不得不

認識與了解的議題。

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險

首先我們要了解社會服利制度與社會保險

之間的概念差異，十年長照計畫是非常典型的

社會福利制度，這樣的制度理念在於由政府保

障多數國民的生活品質，認為政府出於“公平＂

的立基下，對於人民是有照顧責任與義務的。

而長照保險是社會保險理念下的產物，社會保

險強調的是風險分攤、需求原則，是一種社會

互助的責任分配（周、鄭，2008）。社會福利

制度的發展極致便是大家所熟知的北歐社會福

利國家如挪威、丹麥，但這樣的制度要能完善

體現，常常需以高稅收制度為基礎，同時要求

政府傑出的行政效率與管理能力，以及在高稅

收的條件下依然支持與信任此一制度的國民，

並非每個國家都具備如此的條件或有機會形成

如此的共識（Hyggen，2006）。社會保險制度

最早開辦也最為世人所熟知的便是德國，強調


